关于延续执行济宁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
有关政策的通知

城区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单位：
经研究决定，原市物价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《关于调整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》（济价格字〔2018〕116号）延续执行至2026年11月19日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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